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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结算代理”业务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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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辉宇  

   (天津市招商银行天津分行， 天津 300060)         

   

近两三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对外贸易
迅猛发展，各种贸易结算方式不断涌现，其中“出口结算代理”方式就是其中的一
种。此种代理方式产生的原因是许多贸易公司拥有充足的国外客户源，但无自营出口
的实力，而一些拥有充足货源的厂家等又苦于没有国外客户源无法将自己的产品 /货物
出口到国外创汇，此种代理方式的应运而生，为各方利益的实现寻找到了一个突破
口，它通过代理方和委托方资源互补的方式来实现国内产品的出口创汇，同时通过互
利互惠，达到双方利益的共享。作为从事外贸相关业务的人员，及时了解这一“新”
的贸易结算方式，对拓宽我们的工作思路，推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将是大有裨益
的。  

   一、“出口结算代理”业务与“出口代理”业务的异同   

所谓“出口结算代理”业务是指代理方（国内有国外客户资源的贸易公司）利用自己
手中的国外客户资源为委托方（有货源无客户的国内企业）办理联系国外买主，进行
出口结算等事宜，由委托方负责出口报关等手续（是实际的出口方）。此种方式不同
于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出口代理”业务，因出口代理业务是具有进出口代理经营
权的企业作为代理人代理委托人（通常为无进出口经营权企业）办理对外出口签约、
出口报关、以及出口结算等手续的业务。这两种代理方式的具体共同点与不同点如
下：  

     以上两种不同代理方式虽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又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尤其是在出口
收汇申报及核销环节上，但因外汇管理政策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使得出口结算代理业
务从一出现至今，始终没有明确的外管政策作为依据，也使各外汇指定银行一遇此类
业务便感无所适从，一般均硬套出口代理业务的有关规定掌握，严重地限制和阻碍了
此类业务的正常发展。  

   二、各外汇指定银行的两种受理方式   

从理论上讲，此种业务应属正常代理形式的一种，从贸易的实践上也证明了他的可行
性，但因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使得多数外汇指定银行最初都不敢贸然受理此类业
务，只有个别银行在做，可是随着此种代理形式的逐渐增多，以及银行间竞争的愈演
愈烈，多数银行为避免客户的流失，也逐渐开始受理，而银行最初不敢受理的原因或
者说是障碍主要是代理方收汇后均要求扣除部分款项后，将余款境内原币划转至委托
方，因只有这样委托方开户银行才能为其出具“出口收汇核销联”，凭此进行出口收
汇核销否则，如果将原币折成人民币再行划转，委托方将无法核销。而此种做法若按
出口代理业务掌握，根据外管文件规定是不能做的。  

据不完全调查，各家银行在款项收回后的境内划转环节上基本一致，均为在代理方收
汇后，银行按其“划款委托书”中的指示将部分款项扣除入其账户，同时将余下的货
款原币划转至境内委托方，并在划款单上详细标明境外汇款明细，由解付行（委托方
开户行）根据明细为委托方出具“出口收汇核销联”并代其进行涉外收入申报，而在
如何处理代理方扣留的部分款项的申报环节上，存在明显的不同，归结起来主要有两
种做法：一种是，直接入代理方帐户，不进行涉外收入申报（通常金额较小）。另一
种是，入代理方帐户的同时按照贸易项下佣金等非贸易收入进行申报。第一种做法存
在明显的错误，即未足额进行涉外收入申报，造成国际收支申报数据的不准确，属严
重的漏报情况，而第二种做法是较为合理的，只要在申报前代理方提交与境内委托方
共同签署的有关《代理协议》，且《协议》中有关于代理方应得佣金的文字描述即
可，因这样做保证了涉外收入申报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三、相关的理论依据及实务参照   

1、转让信用证业务。转让信用证结算方式是信用证结算方式中的一种，国际商会《跟
单信用证统一惯例》５００号第四十八条中也有明确规定，此种结算方式是被世界各
国所广泛认可的，而其结算过程中涉及两个主要关系人，第一受益人和第二受益人以
及他们之间责任划分和债权债务的清偿方式与本文所提到的出口结算代理方式是完全
相吻合的。基本流程如下：转让信用证业务所涉及的第一受益人，亦即原始信用证的
受益人负责对外签约，接受国外开来的信用证并指示银行将信用证部分或全部转让给
第二受益人，第二受益人负责准备货物并办理装运及出口报关等手续，并向转让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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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第一受益人收到第二受益人提示的单据后做换单处理（多数情况是）然后将满足
原始信用证要求的单据向其议付行办理交单议付手续，第一受益人收到国外汇来的款
项后保留差额部分入其账户，并按照出口佣金收入进行“涉外收入申报”同时将余款
划转至第二受益人，而第二受益人，亦即转让信用证的受益人，收到由第一受益人转
汇来的款项后，凭解付银行出具的“出口收汇核销联”办理“出口收汇核销”及“涉
外收入申报”手续。  

转让信用证结算方式应当是属于一个典型的出口结算代理业务，其中涉及的第一受益
人就相当于出口结算代理业务中所指的“代理方”，而第二受益人，也就相当于“委
托方”，因此种结算方式有一个强大的国际惯例的支持，所以是被各家银行所普遍接
受的，这也就为银行受理出口结算代理业务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理论和实务依据。  

2、“款项让渡”。关于“款项让渡” (ASSIGNMENT OF PROCEEDS)国际商会《跟
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号中的第49条有明确的规定：“信用证未表明可转让，并不
影响受益人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将信用证项下应得的款项让渡给他人的权利。”本条
所说的让渡是指信用证项下的受益人把他在信用证项下应得款项的全部或部分，通过
具有法律效力的程序转让给他人，不包括受益人执行信用证的权利（如果包括，便等
同于前面所讲的转让了）。  

目前信用证项下让渡款项的通行做法是，受益人，即让渡人ASSIGNOR，出具一份不
可撤销的让渡书“LETTER OF ASSIGNMENT，LETTER OF ASSIGNMENT OF 
PROCEEDS)，或指示信（LETTER OF DIRECTION，LETTER OF 
INSTRUCTION） 给信用证指定的办理付款、承兑、议付的银行，列明开证行名
称，信用证号码，信用证金额，声明自己已把信用证项下应得款项之全部或部分让渡
给另一人，即受让人ASSIGNEE，列明受让人名称、地址、银行账号等等，不可撤销
地授权该行在付款或议付后，或在开证行、保兑行付款以后，将款直接付交受让人。
如果该银行接受让渡人的授权，便在日后履行信用证项下付款 /议付时，或在开证行、
保兑行付款以后，将款直接付给受让人。  

这里所指的款项让渡分几种情况，而向实际供货方让渡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受益人
是中间商，在没有争取到可转让信用证，也没有争取到当地银行光凭信用证作抵押开
出背对背信用证时，取得供货方同意，以款项让渡的方式作为银行保证，换取供货方
履行合同项下供货义务。这种情况所涉及的当事人及其权利责任以及银行收汇划转方
式等均与出口结算代理业务的情况完全吻合，款项让渡业务中所指的受益人是中间
商，也就是出口结算代理业务中所指的“代理人”，供货方就是“委托方”。  

款项让渡是各国法律及国际惯例所普遍认可的做法，这也为我国商业银行受理出口结
算代理业务提供了又一个可靠的理论依据。  

以上提到的转让信用证及款项让渡业务均属信用证项下的业务，有明确的《国际惯
例》作为依据，而其他结算方式如，出口跟单托收、电汇等，似乎没有相应的《惯
例》为依据，但他们只是结算方式上的区别，在交易背景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等条件基
本相同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银行实务处理上应是一致对待的，即均应视为出口结算
代理业务来处理。在此我们也想呼吁相关外管政策的早日出台，以规范各外汇指定银
行对此类业务的操作，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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